
案例 4：江苏省常州市王某某妨害公务案

被告人王某某（女），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与丈夫和儿子从福建省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等地返

回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在下高速接受检测体温时被告知需要居家隔离。王某某等三人回家

后未按要求及时向所在社区报告，有外出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发现上述情况后，于 2 月 7
日两次上门告知王某某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要求并张贴居家隔离告示单，因隔离的起算日

期发生争执，王某某拒绝张贴。当日 20 时许，该辖区派出所民警刘某、协警何某等人会同

社区工作人员至王某某居住地，告知其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规定。王某某未按要求佩戴口

罩，在楼道内与民警等人交流，民警要求其进门戴上口罩再说，王某某拒不配合，抢夺民警

刘某的手电筒，扯下民警刘某口罩，并将其左胳膊小臂咬伤，后被民警当场制服。在此过程

中，王某某的儿子梁某生用拳头击打协警何某面部、耳部，王某某丈夫梁某洲欲动手时被民

警及社区工作人员拦住。

2 月 7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王某某、梁某洲、梁某生三人立案侦查。2 月 13
日，王某某、梁某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

官提前介入该案，围绕民警伤情证据固定、现场群众证言搜集、执法记录仪视频调取等方面

提出进一步取证意见。

该案三名涉案人员参与程度、行为后果各不相同，在依法处理上应当体现区别对待、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涉案人员梁某洲在案件发生时被及时控制，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批评

教育后，不采取强制措施，不作为犯罪处理。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涉案人员梁

某生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有用拳头击打协警的行为，但暴力行为较轻微，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

较好，梁某生为即将毕业的某全日制职业技术学校大三学生，刚刚获得一份工作。鉴于此，

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做好教育工作，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王某某案发后

一直持对抗情绪，认罪态度较差，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悔过之意，检察机关建议对其予以刑事

追诉。

3 月 12 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即通知值班律师为

王某某提供法律帮助，全面告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王某某对检察机关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示充分信任，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见证下自愿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3 月 13 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

3 月 24 日，检察机关与法院、法律援助中心三方连线，通过网络视频远程“云审判”， 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王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